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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2·20”福田区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
改造项目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12 月 20 日 12 时许，位于福田街道福华三路与

益田路交汇处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施工现场发生一起

事故，造成 2 人死亡，1 人受伤。

根据深圳市安委办《关于对福田区“12·20”平安财险大

厦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施工项目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

督办的函》（深安办函[2021]128 号）的要求，依据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福

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的批复》（福府函

[2019]17号），2021 年 12月 21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依法成

立了“12·20”福田区平安财险大厦死亡事故调查组，批准成

立了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

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为成员

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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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名称及概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

深圳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项目。

（二）工程概况

该项目位于滨河益田立交北侧，福华三路南侧，深圳会

展中心西侧。天桥桥梁全长 27.8 米，桥梁面积 149.3 平方

米，桥面宽度 5.0-6.0 米，结构类型为钢箱梁，桥梁由 17.5

米简支梁及 10.3 米梯道组成。

2019 年 10 月 25 日，《区长工作会议纪要（福田辖区市

级重大项目调研会会议纪要）》（193）对平安财险大厦项

目中关于会展中心西侧天桥改造事宜中明确：一是原则同意

平安财险项目拟将益田路会展中心过街天桥进行局部重新

改造并接入平安财险大厦三层架空平台；二是该项目由中国

平安产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建设，报建程序具体咨询市交通

运输局福田局，市交通运输局福田局要做好审批服务工作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109307208 ，法

定代表人孙某平，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02 年 12

月 24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33 号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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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金融中心 12、13、38、39、40、62 层，经营范围为承保

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财产保险业务，包括财产损失保险、责

任保险、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等。

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平安不动产有限

公司对平安财险大厦项目进行建设管理，由于管理需要，平

安不动产有限公司将具体项目管理授权给深圳信益资产运

营管理有限公司，姚伟军被任命为平安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

工程管理总监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：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20100177739097A，法定

代表人刘某信，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02 年

12 月 31 日，地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306 号，经营范

围为各类建筑工程总承包、专业承包、施工、咨询、技术开

发及转让；机械设备租赁；路桥建设等。

2019 年 3 月 8 日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

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《平安财险大厦

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》合同,合同编号：PACX-D-009（A）。

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任命宋某斌担任平安

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，其执有国家一级建造师资

质，注册号为鄂 142171726320。

（三）会展天桥拆改工程专业分包单位：深圳市凌鹏工

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0717521707，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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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人李某凤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13 年 06 月

26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同乐社区南山建工村

单身宿舍 1013，经营范围为钢结构工程、建筑工程施工；劳

务分包；风景园林工程设计；造林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

环保工程、市政工程及市政附属配套工程等。

2021 年 9 月，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深

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会展天桥拆改工程施工专业

分包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HN-PACX-ZY-040。深圳市凌鹏工程

有限公司委派宋某波担任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项目的

现场负责人，其执有国家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，注册号为粤

2442010201202417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：深圳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86073P，法

定代表人王某超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1994 年 10

月 11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新阁社区林园东

路 3 号银麓公寓办公楼 301，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监理、项

目管理，工程造价咨询、招标代理等。

2018 年 5 月 29 日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

深圳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平安产险大厦建设项

目监理服务合同》，合同编号：E-009。深圳市大众工程管

理有限公司任命苏某森作为平安产险大厦建设项目的总监

理工程师，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编号为

440078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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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履职情况

1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

根据《深圳市政府投资道路工程简化审批流程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（深交〔2016〕323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道路工程

简化流程”）中“主要措施第五点”的规定：“对不涉及道

路功能、规模、等级改变，又不需新增用地的路内交通设施

建设项目[如公交和出租车停靠站、自行车停车场、道路路

面铺摊、标志标线标牌、人行天桥（连廊）、路口渠化、护

栏立柱、信号灯等]，无需向规划国土部门申报道路工程相

关审批”。

经查，益田路会展中心西侧人行天桥为现状道路设施，

且位于道路红线范围内，该天桥的局部改造不涉及道路功

能、规模、等级改变，未新增用地，按照“道路工程简化流

程”的相关规定，该项目无需向规划国土部门申报道路工程

相关审批。

2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

2020 年 5 月 8 日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《关

于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的请示》作了“原则支持”的

复函；2020 年 7 月 15 日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《关于征求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方案设计意见的函》

作了的复函；2020 年 11 月 18 日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《关于征求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施工图设计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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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的函》作了的复函。

经查，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其职能之一为：组织协调所辖

道路工程和水运工程的质量、施工安全、造价的监督管理。

根据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必须

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该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并未履行安全监

管职责。

3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

经查，作为平安财险大厦施工项目的行业监管部门，因

会展天桥的拆改工程并未在其颁发施工许可证的作业范围

内，故对该项目不负监管责任。

4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

经查，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未按要求将此项目向区住房和

建设局取得施工许可，未对该工程项目进行审批，故对该项

目不负审批责任。

5、福田街道办事处

经查，建设单位以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名义向福田街道

福安社区工作站报备，工作站依法履职，发出了开工备案回

执，且在施工过程中也对该项目进行了安全巡查。

（六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杨某全（死者），男，49 岁，湖北人，系深圳市凌

鹏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；

2、李某（死者），男，33 岁，湖北人，系深圳市凌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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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；

3、杨某雨（伤者），男，28 岁，湖北人，系深圳市凌

鹏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人员；

4、宋某斌，男，汉族，32 岁，陕西人，系中建三局第

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派驻平安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项

目经理；

5、苏某森，男，汉族，56 岁，湖北人，系深圳市大众

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派驻平安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项目总监；

6、宋某波，男，汉族，45 岁，系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

公司派驻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项目的现场负责人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12 月 20 日 7 时 30 分许，会展天桥拆改工程专

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在益田路与福华三路

交汇处益田-会展中心天桥施工作业现场进行梯段钢箱梁吊

装焊接作业，现场采用一台最大起重量 200 吨汽车吊起吊梯

段钢箱梁并保持悬停状态，8 时 50 分许吊装到位，之后开始

辅助安装加固工作。中午 12 时许，安装现场班组负责人严

翠兵与杨某全、李某、杨某雨、陈某保、夏某军、王某共六

名工人吃完午饭后返回作业现场进行作业。12 时 40 分许，

在梯段钢箱梁两端初步焊接加固后，班长杨某全指挥陈某

保、夏某军解开梯段钢箱梁上四个吊耳与吊装钢丝绳连接。

几分钟后梯段钢箱梁坍塌坠落，此时正在钢箱梁上作业的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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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全、李某、杨某雨随梯段钢箱梁坠落，杂工陈某保在梯段

钢箱梁上作业时将安全带悬挂在汽车吊吊钩，梯段钢箱梁发

生坍塌时，其本人被安全带保护悬挂在空中，身体未受影响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杂工夏某军立即拨打了“120”急救电话，

“120”到达现场后确认杨某全、李某死亡后随即报警，伤

者杨某雨被送往北大医院进行治疗。

接报事故信息后，区领导黄伟、周江涛、朱伟华、叶文

戈、江峰、朱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靠前指挥。区应急管理

局、住房建设局、福田消防大队、福田交警大队、福田公安

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福田局、福田街道办等单位及时到场处

置。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住房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领导到场

指导。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到场后，立即按预案实施应急处

置工作，一是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、围挡、管控，疏散围观

群众，防止发生次生灾害；二是协调北大医院全力救治伤者；

三是施工现场全面停工，并召集和组织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

隐患排查；四是固定现场人、物证据，组织相关部门及时开

展事故调查。在实施应急处置措施的同时，区主要领导黄伟、

周江涛组织相关部门在现场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成立“12·20”

现场临时指挥部，下设综合协调组、现场处置组、事故调查

组、舆情管控组、善后处理组和后勤保障组 6 个工作组,并

明确部署各项工作任务。现场管控、事故调查、舆情管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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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救助、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全面有序展开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2 人死亡,1 人受伤。

2022 年 1 月 26 日，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

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[2021]病鉴意字第 0250 号），

鉴定意见为“被鉴定人杨某全系遭受巨大钝性外力作用致颅

脑损伤死亡”。2022 年 1 月 26 日，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

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[2021]病鉴意字第 0251

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被鉴定人李某系遭受巨大钝性外力作用

致颅脑损伤死亡”。伤者杨某雨被医院诊断为左侧桡骨头骨

折，其于 2022 年 1 月 2 日出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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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411.5 万元，主要为 2

名死者的丧葬费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一次性家庭困难补助金，

以及伤者的手术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、伤残津贴等。

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专家组勘查了会展天桥拆改工程施工作业现场，对关键

部位和物体进行测量，情况如下：

1、梯段钢箱梁设计为西高东低，西侧端部可见四根腹

板，东侧端部为钢板封闭。西侧设计与已安装 1 号主桥连接，

东侧设计与已安装 2 号主桥连接。1 号主桥桥底距地面约

11.12 米，2 号主桥桥底距地面约 8.13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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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段钢箱梁东侧

梯段钢箱梁西侧

2、梯段钢箱梁有四个吊耳位于其中部，南北两侧各 2

个。现场发现东侧 2 号主桥连接处下部有三根角钢，西侧 1

号主桥连接处上部有两根角钢，共五根角钢定位防上下晃

动；东西两侧各有两块水平三角板定位防水平晃动。

东侧 2号主桥连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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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侧 1号主桥连接处

3、梯段钢箱梁坍塌坠落位置为计划安装位置正下方，

中部四个吊耳完好。坠落梯段钢箱梁西侧端部中间两根腹板

有竖向残留焊缝接头，一根腹板残留一条焊缝接头长约 38

厘米；一根腹板残留两条焊缝接头长约 32 厘米及 24 厘米，

未满焊形成一条焊缝；西侧 1 号主桥与坠落梯段钢箱梁设计

连接处端面有两处残留焊接钢板及焊缝接头，其中一处钢板

弯曲变形；坠落梯段钢箱梁西侧端部与西侧 1 号主桥残留焊

缝接头吻合。坠落梯段钢箱梁西侧端部外侧及一根腹板各有

一厚度约 1 厘米的钢板起临时拉结固定作用，端部外侧水平

钢板残留焊缝接头长约 9 厘米，腹板上倾斜钢板残留焊缝接

头长约 6 厘米及 2 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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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段钢箱梁西侧端部残留焊缝接头

坠落梯段钢箱梁东侧端面有竖向残留焊缝接头长约 58厘

米，东侧 2 号主桥与坠落梯段钢箱梁设计连接处腹板有一处

残留焊缝接头，坠落梯段钢箱梁东侧端部与东侧 2 号主桥残

留焊缝接头吻合。

梯段钢箱梁东侧端部残留焊缝接头

4、梯段钢箱梁坍塌坠落后将其西北侧，部分车体位于

其正下方的高空作业车部分压毁。位于梯段钢箱梁东北侧未

在其正下方的汽车吊及支腿完好。处于伸出状态的起重臂与

吊装钢丝绳未见异常，吊钩上悬挂有一根安全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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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作业车及汽车吊

梯段钢箱梁吊耳及汽车吊吊钩吊索

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

1、会展天桥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及设计变更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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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段钢箱梁长度为 12008 毫米，宽度为 6000 毫米，高

度为 3920 毫米，重量约 30 吨。设计 4 根 12 毫米厚腹板。

设计变更补充通知书

未见设计变更施工蓝图，施工作业现场所用钢材型号与

设计方案型号不符。

2、施工方案

（1）按照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

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》规定，

钢结构安装工程和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属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施工方案中未按此要求编制安装和起

重吊装方案。编制的《人行天桥主桥梁吊装方案》，其编制、

审核、审批流程不符合要求，且未经总监审批通过。专业分

包单位审核审批表，时间逻辑有误，项目经理审核时间在项

目工程部及项目质量部审核之前，且在方案报审表时间之

后。由专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专项方

案未经专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

和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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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共同审核签字，未加盖双方单位公章，未经总监理工程

师审查签字就开始实施。

人行天桥主桥梁吊装方案

（2）施工方案将深建质监[2018]10 号文《深圳市建筑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及吊

装作业安全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列入编制依据。按照深建

质监[2018]10 号文要求，凡是涉及起重吊装作业的工程，总

承包单位都应根据施工现场特点，编制起重吊装专项方案；

超规模的起重吊装作业（单件长度超过 30 米或起重量超过

10 吨）应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。监理、总包单位应对分包单

位（含单独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专业承包单位）实施的吊装作

业进行统一管理。现场起吊梯段钢箱梁约 30 吨属于超过一

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未经专家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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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中编制依据

（3）施工方案无针对性，不完善，未按照要求编制。

编制依据中部分标准、规范已过期；方案中无施工计划、验

收要求、计算书等重要部分；施工组织设计只有起重吊装部

分，无桥架安装部分；吊装钢丝绳未明确悬挂角度，受力计

算有误；施工工艺技术不明确，未将施工工序、解钩条件细

化明确；施工安全保证措施无针对性，未明确悬挂安全带的

生命绳布置，特别是在处于空中悬停状态梯段钢箱梁上作业

时，如何布置工人悬挂安全带的生命绳。

3、起重吊装作业

（1）吊装作业汽车吊有检测报告，设备进场验收表未

经总包单位、分包单位、监理单位共同验收确认，未签署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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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单位意见。设备报审表未经总监审核确认。

汽车吊检测报告及验收表

（2）司机、信号司索工安全技术交底无监理见证签名

确认。

司机证件及交底

信号司索工证件及交底

（3）无 12 月 20 日事故发生当日吊装作业安全条件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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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表（作业令）。

（4）无 12 月 20 日事故发生当日总包单位、监理单位

旁站监督记录。

4、钢结构安装作业

（1）杨某全、李某、杨某雨三名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

育企业级和项目级教育人有涂改痕迹（涂改前均由班组教育

人王银库签名），涉嫌未按要求进行三级教育。焊工安全技

术交底无针对性。

三名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

（2）有方案交底记录，但有涂改，交底时间为 2021 年

12 月 17 日，在施工方案报审表时间之前，故不能确定真实

性、针对性、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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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交底记录

六、事故技术分析

会展天桥拆改工程进行梯段钢箱梁吊运安装是利用一

台最大起重量 200吨汽车吊通过梯段钢箱梁上四个吊耳起吊

梯段钢箱梁并保持悬停状态辅助安装加固。梯段钢箱梁设计

为西高东低，西侧设计与已安装 1 号主桥连接，东侧设计与

已安装 2 号主桥连接，通过上下两侧共五根角钢定位防上下

晃动，东西两侧共四块水平三角板定位防水平晃动。

根据现场勘查，梯段钢箱梁四个吊耳完好，汽车吊起重

臂、吊钩吊索完好，排除吊装时起重机械吊钩吊索导致事故

发生的可能性。事发时梯段钢箱梁西侧端部两根腹板有竖向

焊缝与已安装 1 号主桥连接，一根腹板有一条长约 38 厘米

的焊缝；另一根腹板有两条各长约 32 厘米及 24厘米的焊缝，

未满焊形成一条连续焊缝。东侧端面有一条长约 58 厘米竖

向焊缝与已安装 2 号主桥连接。在完成上述 3 根腹板与端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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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初步焊接固定后，班长杨某全（无焊工证）主观判断认

为上述焊缝达到平衡梯段钢箱梁承载受力要求，让陈某保、

夏某军两人解除汽车吊吊钩钢丝绳与梯段钢箱梁四个吊耳

连接。由于梯段钢箱梁重力作用，几分钟后焊缝撕裂，梯段

钢箱梁坍塌过程中，桥上三名作业人员随梯段钢箱梁一同坠

落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七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坍塌。

八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如下原因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、杨某全（死者），在不具备任何资质的条件下，仅

凭个人经验，违章指挥，擅自下令解钩；

2、现场未设置处于空中悬停状态梯段钢箱梁上作业时

悬挂安全带的生命绳，导致作业现场工人身上的安全带无系

挂点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、施工专项方案无针对性，不完善，未明确施工工序、

解钩条件，施工安全保证措施无针对性，编制、审批手续不

符合要求，总监未审查签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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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吊装作业前，监理单位未组织总包单位、分包单位、

吊装单位共同核查作业人员到位、资格情况及其他作业安全

条件，总监未签发的吊装作业安全条件审查表（作业令）就

开始吊装作业；

3、方案交底、安全技术交底、三级教育不符合要求；

4、事发时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未在施

工现场履职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12·20”福田区益田路-会展

中心天桥改造施工项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

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九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专业分包单位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未能认真履

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按要求编制施工方案且其

吊装方案未经专家论证；二是未取得变更设计蓝图情况下便

施工作业；三是未取得材料变更清单擅自更换材料型号；四

是未取得《吊装作业令》便进行施工作业；五是施工作业现

场安全管理工作缺失；六是未按照设计图进行施工，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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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总包单位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能

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发现专业分包单位

的施工方案中存在的问题；二是未对分包单位取得设计变更

蓝图情况下开展施工的行为进行制止；三是对于专业分包单

位未取得材料变更清单的情况下擅自变更材料型号的行为

未进行制止；四是对专业分包单位未取得《吊装作业令》便

进行吊装作业的行为未进行制止；五是项目管理人员对项目

安全管理工作履职不到位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总包安全管理

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3、监理单位深圳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，未能认真

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对天桥施工方案进行审

核、审批；二是在天桥吊装作业时，对未取得吊装令而进行

吊装作业的行为未进行制止；三是对未取得变更后的设计蓝

图而施工的行为未进行制止；四是对施工现场的材料与设计

图纸不相符的行为未采取措施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管理责

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4、建设单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能认真

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施工前未按《深圳市建设工程

质量管理条例》要求对天桥改造项目取得施工许可，对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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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街道办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杨某全（死者），在不具备任何资质的条件下，违

章指挥，擅自下令解钩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宋某波，作为深圳市凌鹏工程有限公司派驻益田路-

会展中心天桥改造项目的现场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

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宋某斌，作为中建三局第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派驻平安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，督促、检查施工作

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总包管

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4、苏某森，作为深圳市大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派驻平

安财险大厦建设项目的项目总监，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场

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理管理责

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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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[2019]38 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
十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施工企业在作业过程中存

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，建设、施工、分包、监

理等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强

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

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（一）落实施工作业现场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。深圳市

凌鹏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务必切实、认真落实

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

的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整改现

场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；二是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，规

范制定科学的、合理的、高水平的施工方案，按施工方案配

备施工劳动力、施工机械，依据施工程序与顺序、施工起点、

流向和施工方法，严格要求并加以实施；三是在开展施工作

业前，必须按程序取得相关审批手续（如设计变更蓝图、材

料变更清单、吊装作业令）后，按规定进场施工；四是要认

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管理，切实提高其

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强化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。中建三局第二建设

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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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，一要全面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规范安全

管理流程，强化安全教育、交底工作，提高交底针对性和作

业人员安全技能；二要加强施工全过程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加

强安全隐患排查力度，对于违规违章行为及时制止、及时整

改，同时对于专业分包单位擅自变更材料型号的行为亦要禁

止；三要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，重点对存在高危性

作业工序开展专项培训，提高现场应急处置能力；四要严格

筛选施工作业人员的考核及资格审核，聘请具有相关作业资

格人员开展施工作业，无证施工人员务必禁止上岗作业；五

要保障安全生产费用足额投入，确保安全防护物资、个人安

全防护用品配备到位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理。监理单位深圳市大

众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，作为建设单位的

“管家人”，对项目建设应“了如指掌”，实实在在履行监

理职责，一要细化监理服务工作，加强日常安全巡视和平行

检验，加强网格化管理，明确管辖区域划分，及时制止施工

人员的不安全行为，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并针对作业人

员作业时间进行合理调整，杜绝管理真空；二要对《施工方

案》要严格审核、严格审批、严格把控，不可“敷衍了事”，

应进一步细致、从严、谨慎，确保施工得按工艺、流程、工

序顺利完成；三要在开展施工作业前，督促施工单位、分包

单位务必按程序取得相关审批手续（如设计变更蓝图、材料

变更清单、吊装作业令）后，按规定方可给予进场施工。

（四）加强政府部门行业主管单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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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。

1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作为桥梁建设工程项

目的行业主管部门，一要依法依规加大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

安全监管力度，强化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。二要务必加

大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、事故警示工作力度，将此事故

传达到监管的桥梁建设项目工地，强化施工人员、现场人员

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全力保障施工作业人员的

生命安全，让各单位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

发生。

2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作为全市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

单位，一要严格执行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立即开展建

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全面加大

监督检查频率，坚持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

动的常态化，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增长势头。二要按照《深

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的内容，进一步完善

《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实施细则》，杜绝“将

行政许可的建设工程变为备案的小散工程”的情况再次发

生。

3、各街道办事处要严格落实《深圳市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第十八条的内容，对以小散工程备案但应取得行政

许可的建设工程要杜绝备案。

（五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桥梁工程项

目的建设单位，一要严格履行国家、省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

规章制度，对规定的相关建设工程项目应当依法依规办理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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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许可手续，不可将行政许可的建设工程变为备案的小散工

程；二要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493 号令），配合

政府部门做好相关工作，切实履行事故发生后本企业的法律

责任。

特此报告。

附件：关于“12·20”福田区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

造施工项目事故责任追究的补充说明

“12·20”福田区益田路-会展中心天桥改造施工项目

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2 月 18 日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4%9F%E4%BA%A7%E5%AE%89%E5%85%A8%E4%BA%8B%E6%95%85%E6%8A%A5%E5%91%8A%E5%92%8C%E8%B0%83%E6%9F%A5%E5%A4%84%E7%90%86%E6%9D%A1%E4%BE%8B/473907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4%9F%E4%BA%A7%E5%AE%89%E5%85%A8%E4%BA%8B%E6%95%85%E6%8A%A5%E5%91%8A%E5%92%8C%E8%B0%83%E6%9F%A5%E5%A4%84%E7%90%86%E6%9D%A1%E4%BE%8B/4739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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